关于《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2019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“开展项目经费使用‘包干制’改革试点，不设科目比例限制，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”。2021年8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提出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，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经费包干制。2022年2月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会同市财政局联合印发《北京市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对本市实行“包干制”试点工作予以明确，将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新星计划”）支持的项目统一纳入试点。
新星计划经费主要用于资助入选人员在培养期内开展应用基础研究、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。按照“不再编制项目预算、实行经费负面清单管理、经费使用过程充分放权、建立结果导向评价机制、实施项目负责人承诺制”的原则，结合《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，研究制定了新星计划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办法，旨在规范新星计划项目经费管理，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果。
二、依据政策
《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北京市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试点工作方案》（京科发〔2022〕1号）、《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京科发〔2022〕10号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次起草的管理办法共分为五大章节共20个条款，包括总则、各方职责、经费管理与使用、经费监督检查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坚持充分放权，确保放得下是基础
一是赋予更多自主权。经费使用过程充分放权。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不违反“负面清单”前提下，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、统筹使用与科研项目相关支出。
二是不再要求编制项目预算。项目经费采取定额方式资助，无需提供经费预算说明。
三是明确经费支出范围及要求。限于与科研活动相关的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以及绩效支出及管理费。其中，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自主确定。管理费由依托单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，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2%。
（二）注重规范管理，确保管得住是前提
一是引入负面清单管理。列举了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中的相关禁止性行为，明确不得用于捐赠、投资、赞助、罚款及支付在职人员学历性教育经费等支出，不得用于与研究无关的支出等。
二是实施备案及承诺制。强化依托单位和入选人员的自我监督，要求依托单位制定并完善相关科研和“包干制”经费管理制度并备案；入选人员作为项目第一责任人需签署承诺书，代表研究团队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、科研诚信要求、经费全部用于本项目研究工作。
三是纳入信用监管体系。对依托单位和入选人员在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以及履行经费管理等方面的信用，进行评价和记录，纳入北京市科技计划管理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系统统一管理。
四是建立相应惩戒机制。对于涉及“负面清单”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惩戒，包括暂停项目拨款、终止项目执行、取消依托单位及入选人员3—5年项目申报资格直至永久取消申报资格等措施。
（三）强化绩效导向，确保用得好是目标
一是明晰经费具体用途。强调主要用于资助入选人员在培养期内开展前沿科技攻关、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用到“刀刃”上。
二是建立结果导向评价机制。对实施期满后的科研项目开展综合绩效评价，重点考察代表性成果、实施效果以及完成度。评价结果作为经费调整、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三是健全结余资金盘活机制。对于按要求完成项目目标并通过验收的，结余资金留归依托单位使用。依托单位要将结余资金统筹用于科研活动直接支出，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科研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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